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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約會暴力概況
 美國自2004年起制定每年二月第一周為青少年約會暴力
警醒周。

 根據Jouriles等實施青年危險行為調查，大約有10%的
青少年在過去的一年在約會中遭是遭受伴侶身體暴力，
區域性的調查研究則約在30%或更高。目前台灣根據現
代婦女基金會調查肢體暴力為15%，性暴力為8%。

 就肢體暴力而言，男性與女性青少年施暴的比例接近，
但理由卻不相同。女性使用暴力是因自我防衛，男性使
用暴力則是為了控制約會對象。

 根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2010)在2009年7月
至2010年3月間問卷調查2058位女學生顯示，有七分之
一的女大學生遭受身體及性侵害，加害人大多是自己的
親密伴侶。但期間只有17%的被害女學生向警方報案，
了解被害女學生為什麼不報案的原因，理由包括擔心不
被相信、怕被責難及感到自責羞愧



約會暴力的影響
 約會暴力對大學女生的影響大約有三分之二（63%）。約有半數
（49%）已經影響她們的心理健康問題，而超過一成（12%）影
響到身體健康，另外有13%的女學生曾考慮結束課程。

 其中有50%遭受性侵害、28%遭受身體暴力及27%被跟蹤的被害女
學生，有自殺行為出現，還有其自信心降低，無由哭泣、恐慌、
憂鬱、緊張等身心問題。

 除此這些女學生還因此缺課，甚至無心上課等問題。甚至有更
多的研究顯示，青少年的約會暴力問題，除了親密關係混亂，
引發更多懷孕、自殺、藥物濫用等犯罪行為，且暴力問題將延
續到成年的婚姻關係中。

 約會關係中彼此的親密程度也關係著暴力發生頻率，越親密的
約會關係越可能產生暴力行為，例如，有75～83％的女性是給
予約會伴侶重要的承諾後，才遭受對方暴力相向，尤其是同居
的伴侶，當他們居住在一起後，似乎也陷入關係暴力的高風險
中。



分手，引發更高致命風險
 Walker，Logan，Jordan & Campbell的研究中發現離開

親密關係暴力的女性再次受暴的比例，是停留在暴力關

係中女性的2.5倍，而正要嘗試離開親密關係暴力的女性，

則為停留在親密關係暴力女性的6.5倍(引自陳怡君，

2012)。

 Douglas A.(2008) 抽樣調查加拿大7,369異性戀女性，

發現分居婦女的暴力發生率是離婚婦女的9倍，與已婚婦

女的暴力發生率約為4倍。

 而Deinera Exner-Cortens(2012)在美國各地共132所學

校，5700位學生的調查中，發現青少年約會暴力受害者

可能在未來再次受暴的機率為兩到三倍。

http://jiv.sagepub.com/search?author1=Douglas+A.+Brownridge&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為何學校應該注意約會暴力問題
 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青少年比成人有更高的約會暴
力風險。學校有責任：

 第一，學校最有機會接觸約會暴力的被害人與加害人，他認為
大多數國家，父母親發費許多心力培植小孩上學，尤其是如何
選擇一個優質的學號，因此，學校更應盡責面對不應辜負父母
親得期待。

 第二，學校有責任為學生提供保護的環境，不應該讓學生遭受
任何身心的傷害。例如，根據加州的法律，在加州的每一個學
生，都有權力在校園中享有安全、和平的校園生活。

 第三，青少年階段是良好的行為養成是關鍵時刻，而學校有責
任培養學生擁有良好的情緒及社會發展的重要。

 第四，學校應禁止發生在校園的性侵及性騷擾和暴力事件，而
青少年約會暴力經常伴隨著性侵及性騷擾和暴力問題，更是學
校的及大責任。



美國SS / HS(安全學校/健康學生)校園青少年約會暴力防治政策

 相關研究呈現學生發生約會暴力問題，往往第一優先告知的是朋友，而非家長、
教師或警政等單位，而只有7%的青少年會向警方報案，86%的學生選擇告訴朋友
（Zwicker，2002年）。可是卻有57％的青少年一直延續受暴問題，而有三分之
一的親眼目睹同學或朋友發生約會暴力。

 一、在學校防治策略部分

 1.建立校園安全的申訴環境；2.提供學生訓練或宣導課程；3.學生普遍參與課
程； 4.整體營造安全，健康的環境

 二、在學生的教育部分

 1.一般性的預防：所有的學生都應該認識的宣導教育，因為學生都可能成為約
會暴力被害人或加害人，讓所有的學生都參與，更有助於學生整體的認識。課
程內容包括，被害與加害的暴力警訊、健康的約會關係等。

 2.選擇性的預防：讓學校教職人員和學生辨識約會暴力高風險的對象，並且有
效幫助他們獲得協助和支持。課程內容包括，約會暴力高風險對象、重要他人
的助人原則。

3.特定的預防：讓學校編制特定的專業學生和教職人員學習預防課程，以了解
約會暴力被害人的需求，提供有效的輔導資源，不容忍暴力問題繼續傷害。專
業課程內容也側重在約會暴力問題的即時處理與輔導溝通的技巧。



 三、家長或監護人的訓練

 有81%的學生家長認為青少年約會暴力不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縱使認為約會暴力的嚴重性，但卻有54%的家長不認
為自己的孩子有這些問題(Liz Claiborne Inc., 2000)。
學校可以提供學生家長對青少年約會暴力問題的相關訓
練。課程包括：

 (一)開辦家長工作坊或印製宣導文宣：課程內容包括認
識青少年約會暴力的警訊、父母親協助策略、相關資源
的認識。相關文宣可以透過學生帶回或寄送讓家長知悉。

 (二)青少年約會暴力協助資源的聯繫管道：讓父母親知
道家長在終止約會暴力的角色，以及學校或社區的宣導
或求助資源和管道。

 (三)讓家長可以重複傳遞防治訊息：當父母親在學校了
解終止約會暴力姿訊後，可以鼓勵家長在家長以開放的
溝通方式，與孩子討論約會暴力問題。



校園約會暴力缺乏危險評估及安全計畫訓練

美國CDC在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青少年約會暴力的現象，
男性受害者的比例和女性相同，以最近在全美高中學生
對約會暴力的調查，其中受害者有8.9％是男性而8.8％
為女性，此研究還發現，學生約會暴力的受害者表現出
特定的風險行為，包括性生活比較活躍，有較高的身體
攻擊性和自殺未遂的記錄。

美國 Salt Lake Area Domestic Violence Coalition 
(SLADVC)發展一份青少年約會暴力工具書(Teen Dating 
Violence Toolbox)，其中提及青少年約會暴力案件的危
險評估是困難的，無法有效或可靠地預測，一旦暴力問
題昇高也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或死亡的案件。使用風險評
估工具可作為過程評估的方法，在持續風險因素監控中
以了解變化。



校園親密關係暴力事件相關法規說明

•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

• 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

• 姻親。

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3條(有同居及婚姻
經驗的適用法規)

• 受暴學生年滿十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

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不法侵害

之情事者。

• 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方以情感或性

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家庭暴力防治法
第63-1條(未同居
親密關係的適用

法規)

一般校園親密關係暴力
事件，雙方如果為現有
或曾有的婚姻關係，符
合第3條第1款配偶或前
配偶的關係。
若雙方為現有或曾有同
居關係，則符合第3條
第2款現有或曾有同居
關係的定義。

所稱親密關係伴侶，主

觀條件要雙方互相承認

彼此為伴侶關係，客觀

條件雙方以情感或性行

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

社會互動關係。



家庭暴力防治法相關名詞定義

 根據家庭暴力防治法第2條：相關重要名詞法律定義如下，

 家庭暴力：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不法侵害之行為。

 家庭暴力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暴力行為而成立其他法
律所規定之犯罪。

 目睹家庭暴力：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暴力。

 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
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 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方法
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 相對人處遇計畫：指對於相對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
輔導、心理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



法定通報責任

 家庭暴力防治法第50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
庭暴力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暴力，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不得
逾二十四小時。

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76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身心障礙服務
業務人員，知悉身心障礙者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力保障法第53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
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
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不得
超過二十四小時。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
人員、矯正人員、村（里）幹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 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案件
網絡處理流程

註釋說明
註1：警政、衛政及其他單位均轉
介至社政單位，社政單位統一進
行危險評估。
註2：教育單位如自行受案，應進
行危險評估後進行校安及法定通
報。
註3：危險評估工具分為：
⚫ 曾有或現有同居或婚姻關係，

進行TIPVDA量表。
⚫ 中等學校受暴學生，進行中

等學校危險評估量表。
⚫ 大專院校受暴學生，進行大

專院校危險評估量表。
註4：受理社政轉介案件後，應先
進行校安通報。受案個管單位，
依學級分別為：
高中：學務處
大專院校：輔導／諮商單位
註5：未滿20歲，聲請保護令均須
由三親等家長擔任聲請人。
註6：是否通知家長決定，
未成年者依學校規定通知家長。
已成年者依危險狀況通知家長。



校園親密關係暴
力案件學校處理
流程

校外轉介自行求助校內轉介

學校輔導單位

危險評估工具量表(註1)

18歲以上 18歲以下

依現行兒少保案件
進行通報及處遇

同居
家暴法第3條

未同居
家暴法第63-1條 個管單位為

社政單位，

學校應提供

相關協助依家暴法通報社政單位，
依現行處遇模式進行

協助聲請保
護令(註2)

不聲請保
護令

安全計畫討論
及依需求進行輔導措施

未核發核發

啟動校安機制，由學務處/校
安中心召開校園安全會議

1由社政依受暴學生意

願極危險評估轉介回

校內服務。

2由社政接獲法院轉知學生的
保護令訊息。
3社政為個管，但因需要學校
積極合作協助介入。

學校輔導單位為個管單
位，評估學生問題與需
求

如危險評估第12題
遭受性侵害，且受
暴學生主張願被通
報為性侵害案件，
依性侵害案件進行
法定通報(註3)

保護令需求 居住安全需求 輔導及其他需求

註1：危險評估工具分為：

中等學校受暴學生，進行中

等學校危險評估量表。

大專院校受暴學生，進行大
專院校危險評估量表。
註2：未滿20歲，聲請保護令

均須由三親等家長擔任聲請

人。

註3：危險評估第12題如學生

表示遭受性侵害，且學生主

張願被通報為性侵害案件，

則依性侵害案件進行法定通

報，並注意加害人如同為學

生應視為性平案件，確認學

生是否進行性平申訴。



校園親密關係暴力事件相關法規

 受暴學生16歲以下

 須通報社政單位，屬於兒少保案件，個案管理者為兒少保社工。

 此階段年齡不適用家暴法第63-1條，非同居親密關係暴力受暴學生

得申請保護令。如兩造有發生性行為，須注意性侵害案件通報。

 受暴學生16歲-18歲

 同居親密關係暴力、非同居親密關係暴力問題等，均通報兒少保案

件。如涉及性侵害案件，要進行性侵害防治通報。

 本案如女學生已結婚，視為成年。

 案件雖已通報兒少保案件，但因非家暴案件，社工可協助與介入能

力及管道不多，其主要介入處遇事項仍需學校與社政單位強力合作。

 凡未滿20歲當事人，如欲申請保護令，須由三親等親屬協助申請。



校園親密關係暴力事件相關法規

 受暴學生18歲以上

 家暴法第3條，曾有或現有婚姻或同居問題，發生親密關係暴力

需進行家暴通報。

 家暴法第63-1條，為未同居親密關係暴力，非強制責任通報，

無須通報社政單位。

 如已由其他單位轉介至社政單位者，社工仍得以受暴學生意願

和危險評估理由轉介回學校。

 63-1保護令申請款項有差異(第1、2、4、9-13款)

 校園性侵害案件，如果屬於曾同居或未同居之親密關係伴侶所

為，可聲請保護令維護安全。

 凡未滿20歲當事人，如欲申請保護令，須由三親等親屬協助申

請。



保護令聲請說明與注意事項

 保護令分為緊急保護令、暫時保護令、通常保護令三種

 緊急保護令：受暴學生有遭受親密關係或家庭暴力之「急迫危
險」，得以因為在緊急狀況下，由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向法院提出聲請，法院在接受聲請後，有正當
理由足認受暴學生有遭受家庭暴力之急迫危險者，除有正當事由
外，應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暫時保護令。

 暫時保護令：法院為保護受暴學生，得不經審理程序或於審理終
結前，依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暫時保護令未記載有效期限，於
通常保護令核發後，暫時保護令即失效。

 通常保護令：受暴學生聲請通常保護令前聲請緊急保護令或暫時
保護令，經法院准許核發者，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通常
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
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受暴學生之聲請撤銷、變更或延長之。
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保護令款項說明
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第十四條規定，通常保護令所得核發之項目有：

 (陰影文字為63-1條之通保可申請條款)

 (一)禁止相對人對於受暴學生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暴力。

 (二)禁止相對人對於受暴學生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

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 (三)命相對人遷出受暴學生之住居所；必要時，並得禁止相對人就

該不動產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行為。

 (四)命相對人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受暴學生之住居所、學校、

工作場所或其他受暴學生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

 (五)定汽車、機車及其他個人生活上、職業上或教育上必需品之使

用權；必要時，並得命交付之。



保護令款項說明

 (六)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

共同任之、行使或負擔之內容及方法；必要時，並得命交付子女。

 (七)定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必要時，並得

禁止會面交往。

 (八)命相對人給付受暴學生住居所之租金或受暴學生及其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

 (九)命相對人交付受暴學生或特定家庭成員之醫療、輔導、庇護所或財物

損害等費用。

 (十)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 (十一)命相對人負擔相當之律師費用。

 (十二)禁止相對人查閱受暴學生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子女戶籍、學籍、

所得來源相關資訊。

 (十三)命其他保護受暴學生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 法院為前項第十款之裁定前，得命相對人接受有無必要施以處遇計畫之鑑

定。



相對人違反保護令的懲處說明
相對人違反法院所發下列保護令之一時，會構成違反保護令罪：

 禁止實施家庭暴力行為。

 禁止直接或間接騷擾、接觸、通話或其他聯絡行為。

 命遷出住居所。

 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 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理輔導或其
他治療、輔導。

所以若相對人又對受暴的學生實施暴力行為、或接近受暴學生之

居住所、工作場所及學校，並以打電話、寫信等方式騷擾案主等，

相對人即構成「違反保護令罪」。相對人構成違反保護令罪時，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罪為公訴罪。但如果相對人是違反以上五款保護令款項以外之

保護令時，則不會構成違反保護令罪。



危險評估與安全計畫
 危險評估相關因子

（一）親密關係暴力史
包括過去一年施暴嚴重度或頻率增加、用武器威脅、威脅殺害、強迫發生性行為、

勒脖子、施暴者控制受暴學生的生活或行動、受暴學生懷孕時被施暴、施暴者威脅傷害
受暴學生的小孩、跟蹤或惡性騷擾、使用武器攻擊、過去有肢體暴力行為、本次暴力或
性暴力行為嚴重、以及本次事件使用武器或發生可能致命之暴力行為等。

 （二）施暴者的行為因素
包括施暴者避免因家暴而遭逮捕、使用非法藥物、有飲酒問題、威脅或企圖自殺、

過去有官方家暴紀錄、過去有其他非家暴之官方犯罪記錄、過去有超過30天的監禁紀錄、
曾有違反假釋紀錄、曾對其他人施暴、曾接受家暴處遇、曾接受藥物或酗酒治療、曾被
核發保護令、曾有違反保護令之行為、以及施暴者過去曾攻擊家人等。

 （三）施暴者的人格特性與認知因素
包括施暴者有暴力性嫉妒行為、童年時曾遭家暴或曾目睹家暴、近來有精神上症狀、

人格違常、易衝動或行為不穩定、極度淡化或否認有施暴行為，以及施暴者支持或認同
施暴行為等。

 （四）情境因素
包含施暴者擁有槍枝、受暴學生最近離開施暴者或二人關係有變化、施暴者失業、

受暴學生擁有非與施暴者生的小孩、有超過一個小孩共同居住在一起、暴力發生時有子
女目睹暴力、暴力發生時受暴學生擁有保護令及暴力發生時施暴者仍受到社區監控等。

 （五）受暴學生的認知與支持因素
包括受暴學生相信施暴者會殺她、被害者擔心施暴者會再施暴、受暴學生威脅或企

圖自殺以及受暴學生支持系統不足等。



危險評估及安全計畫思考指引說明

 請參見校園約會暴力危險評估表－大專版

 請參見危險評估內容及安全計畫思考指引說明
 相關資料引用出處，王珮玲（2016）。《建構校園親密關係暴力事件評估

工具計畫》。教育部委託研究

約會暴

力事件
性別態度

對親密關係暴力

的看法

對一般暴力行為

態度

個人情緒與

心理狀況

過去曾對

伴侶施暴

跟蹤、控制 飲酒與物

質使用

危險性行為

關係因素

分手情境因素

兒虐或目睹家

庭因素



校園約會暴力危險評估表－大專版（20160831版）

說明：下列題項中的「他/她」，係指你的「男/女朋友或伴侶」

1. 他/她做的一些事情或動作，讓你感到害怕。 是 否

2. 他/她會羞辱、怒罵、或做一些事讓你難堪或使你覺得自

己很糟。

3. 他/她會故意亂摔、亂打東西或破壞你的物品。

4. 他/她會控制你的行動或生活。（例如限制你的行動、去

處，阻止你和同學、親友來往，密集打電話掌控行蹤，或

要你跟他/她報告行蹤等）

5. 他/她會刻意查看你的手機、簡訊、通訊軟體（LINE、

FB…等）或電子郵件。

6. 他/她會跟蹤、監看你，或是到你的教室、住處、打工上

班地方堵你、騷擾你。

7. 當你不順從他/她時，他/她會威脅你。（例如威脅要分

手、自殺、傷害、揭露秘密、公開裸照…等）

8. 他/她會對你摔東西、打巴掌、抓、扯、推或扯你頭髮。

9. 他/她會對你拳打腳踢、壓制、或用木棒、皮帶、物品打

你。

10. 他/她曾用刀子、利器傷害你，或讓你有無法呼吸的行

為（例如勒掐脖子、用枕頭、棉被悶臉…）。

11. 在你不願意的情況下，他/她會在性方面強迫你。（例

如強迫性接觸、強迫性行為、強制拍攝裸照、或性行為過

程中強制錄影等）。

12. 他/她對你的暴力、傷害越來越嚴重；或你曾因此受傷

需要就醫。

『早期預防，及早處理』是親密關暴

力防治不二法門！只要關係當中出現

上述暴力警訊，就要立即尋求協助，

以『CSI』守則，做為我們避免受到

傷害的行動策略。

Consult：

尋求『商談』與協助。試著與家人朋

友或師長及專業人員談論這件事情，

兩人願意面對暴力問題，尋求專業解

決之道，才是改變的開始。

Safety  First：

『安全』才是上策。面對暴力警訊，

不要認為一再委曲求全就可以保住愛

情。應該審慎思考自己的安全問題，

保持冷靜，凡事要多小心保護自己。

Implement Plan：

要求對方『履行』改善的行動策略。

注意伴侶是否真心承認暴力行為的失

當。如果他能在溝通下進行協談諮商，

接受情緒及憤怒管理課程，才能有效

的改善暴力使用問題。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關心您

28819471轉7541



謝謝聆聽與指教!

記得累時，要為自己搬太陽喔!!



親密關係防治課程補充說明



親密關係暴力類型

身體暴力
言語暴力 心理暴力

性暴力 操控暴力



PART1

注意親密關係－初期暴力的警訊

• 影印機

• GPS衛星定位器

• 拳擊機

• 電子寵物機

你是他的戀愛事務機嗎？

• 電視機

• 提款機

• 大聲公

• 情趣用品



Consult：尋求『商談』與協助

Safety：『安全』才是上策

Implement：要求對方『履行』改善的行動

。。親密關係初次暴力發生，雙方都有責任面對。。

PART2 愛情反恐CSI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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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選擇的分手方式為何？

1.手機簡訊

2.明信片

3.當面懇談或談判

4.逃避等待自然情感消逝

5.線上即時通

6.寫信或E-MAIL

7.電話

8.其他

62.6%的網友傾向以
不見面的方式分手



找
朋
友
同
學
討

論

(73.2%)

(11.2%)

聽
天
由
命

拜
神
抽
籤
、

祈
禱
告
解
、

(8.5%)

導
老
師
討
論

找
專
家
或
輔

你有戀愛分手的問題時,會詢問誰的意見?



當關係走不下去，面臨分手

你面對分手這件事情
時曾經作過些什麼？



分手的心理歷程

分手後的痛

苦

自我懷疑與

否定
報復的衝動

自責
傷害自己或

對方

分手學到成

長經驗

31

資料來源：王慶福;王麗斐;林幸台(2003)。分手的調適與改變歷程及評量工具之發展與研究(II)。中山醫院通事教育中心。



如何處理情傷？

32

畫出情史

寫重大事件

情緒分類

寫一封完整的信

找個人聽你念
資料來源：約翰詹姆斯、羅素傅里曼（2012）。一個人的愛情療癒。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誰不可以聽你念你寫的信？

伴侶

前伴侶

與寫信對有關的人

33

資料來源：約翰詹姆斯、羅素傅里曼（2012）。一個人的愛情療癒。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DON’T

╳要求自己不要難過

╳找東西取代

╳獨自傷心

╳時間會治療

╳要堅強

╳保持忙碌

34
資料來源：約翰詹姆斯、羅素傅里曼（2012）。一個人的愛情療癒。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 操控感強烈的人

➢ 暴衝性格的人

➢ 指責型的人

➢ 冷血性格的人

➢ 貶抑女性的人

➢ 反社會性人格/邊緣型人格

PART3 面對危險情人，

分手也要安全計畫

他是危險情人？?



✓ 想好分手的理由。

✓ 視交往狀況，準備好自己說的方

式、態度和理由。

✓ 找朋友角色扮演，了解分手時可

能會有的反應，並討論解決策略。

PART3 面對危險情人，

分手也要安全計畫

分手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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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面對危險情人，

分手也要安全計畫

分手情境安排

✓ 慎選談分手的時間和地點

✓ 告訴他人你要談分手的『人、時、地、事、物』

✓ 若看見對方手拿物品、器械，勿讓對方靠近

✓ 分手當天勿飲酒

✓ 分手談判時，勿以言語或行動激怒對方



✓ 不在衝動下提分手

✓ 做好準備後再提分手

✓ 拉長「分手時間」

✓ 分手後讓對方冷靜，避免再聯繫
或牽扯

38

PART3 面對危險情人，

分手也要安全計畫

分手安全計畫



✓ 分手後若持續被騷擾時，可報警並避
免單獨外出

✓ 分手後仍過度追求，可提出性騷擾申
訴

✓ 雙方若曾同居，可在傷害或騷擾發生
時，提出保護令聲請或傷害告訴，並
擬定分手後安全計畫。



分手暴力的法律問題

糾纏、跟蹤、偷拍

恐嚇

散佈猥褻言論

傷害禍重傷害

將私密照片或電話號碼

傳送置網路上

散布非謗言論



你還願意成為他的愛情祭品？

勿輕易地的妥協，避免縱容對方得寸進尺

勿貶低自我價值，避免認可對方暴力行為

勿自困戀愛牢籠，避免讓自己深陷痛苦

勿給與對方藉口，避免讓暴力合理化

勿曲解戀愛真意，避免將性愛合一

勿縱情麻醉自己，或自我傷害



輔導老師、導師

專業機構諮詢討論

113諮詢通報（通報不曝光）

110緊急救援

42

懂得自我保護，勇於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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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暴力人人有責



支持你/妳的好朋友



我是好朋友，可以做什麼?
～「好朋友反暴力運動」～

 See something ~當你看到、聽到或感覺到有朋友

遭受親密暴力時，主動關懷

 Say something~你可以傾聽、安慰他/她，或者提

醒加害人不要使用暴力

 Do something~以實際的行動幫助他/她，

 並鼓勵他/她向專業機構求助



SEE SOMETHING

日常生活理論認為犯罪是三項因素聚合的結果：

抑制犯罪發生者(監控者)不在場。

看到或者聽到暴力發生，不要當沈默的第三人！

主動告訴你的朋友你很關心，也很樂意傾聽；但

別強迫對方，讓他/她以自己的步調傾訴。



SAY SOMETHING

說出暴力真相

說出安慰的話

不說指責的話

說出不同的選擇



DO SOMETHING

和你的朋友分享所蒐集的資訊，讓他/她知道他/她

並不孤單，有許多人可以幫助他/她。

幫助他/她擬定安全的計畫。他/她可以尋求學校或

專業機構，協助他/她檢視所有的選擇，讓計畫更

安全。

鼓勵他/她向師長、輔導室、家暴單位尋求協助，

並陪伴他/她一同尋求協助：讓你的朋友自己做決

定。



假如當場看到戀愛暴力，您可以這麼做：

✓隔開倆人

✓轉移焦點

✓臨機應變

✓同儕力量



輔導老師、導師

專業機構諮詢討論

113諮詢通報（通報不曝光）

110緊急救援

懂得自我保護，勇於尋求協助



LGBT朋友～秘密說出口--同志親密伴侶暴力諮詢網
HTTP://LGBT.38.ORG.TW/



約暴力防治網站—戀愛乾麻醬
HTTP://LIR.38.ORG.TW/


